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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市3月份“支部主题党日”重点提示

3月7日（星期四）是全市3月份“支部主题党日”，确因

特殊原因当天没有进行的，原则上应于一周内完成。请各区各

单位党委（党组）在全面推行“5+N”模式的基础上，针对社

区、农村、机关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、医院、学校和两新组织

等各领域党支部特点，加强分类指导，精心组织实施。

一、共性学习内容

1、认真开好 2018 年度组织生活会。全市各党支部要按照《关

于召开 2018 年度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的

通知》（武组通〔2019〕3 号）要求，结合 3 月份党支部主题党

日集中召开组织生活会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工作。党支部要结合

党员人数等实际，严格按照《全市 2018 年度基层党组织组织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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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流程》要求，做好会议各项组织工作，

督促提醒支部所属党员领导干部按要求参加组织生活会，严肃认

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。要认真组织开展民主评议党员，结合实

际细化民主测评内容，明确具体测评标准，做好统计汇总、组织

评定、结果运用等工作。

2、深入学习“时代楷模—武汉精神践行者”2018 年度人物

先进事迹。近期，全市开展了“时代楷模—武汉精神践行者”2018

年度人物评选宣传活动，黄群、刘德祥等 10 名个人（团体）当

选时代楷模。全市各党支部要认真落实中组部关于广泛开展向黄

群、宋月才、姜开斌同志为代表的抗灾抢险英雄群体和王继才同

志学习的通知精神，采取灵活简便的形式组织党员学习黄群等时

代楷模、英雄群体的先进事迹，学习他们忠于党、忠于人民的爱

国情怀，坚毅执着、迎难而上的奋斗姿态，踏实干事、默默耕耘

的奉献精神，引导广大党员对标先进、见贤思齐，奋发有为、扎

实工作，为奋力谱写新时代武汉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力量，以

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 70年华诞。

3、做好“学习强国”学习平台推广使用工作。全市各党支

部要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宣传部、市委组织部《关于进一步做好“学

习强国”学习平台推广使用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向党员讲清楚推

广使用平台的重要政治意义，帮助党员熟悉掌握平台功能，为党

员学好用好平台做好服务保障工作，确保在职在岗党员全部加入

“学习强国”学习组织架构，积极发展离退休党员注册上线，有

序组织发动流动党员、两新组织党员注册学习。要利用晒学习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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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、评选学习之星、开展学习竞赛活动等方式，充分调动党员学

习积极性，推动平台个人自学与党支部主题党日、“三会一课”

集体学习有机结合，推动平台在党员教育管理中发挥积极作用。

二、分领域学习内容

4、农村党支部：1 月 25 日，中央第二巡视组向湖北省委反

馈脱贫攻坚专项巡视情况。全市各村党支部特别是贫困村党支

部，要结合召开 2018 年度组织生活会，由街道（乡镇）班子成

员和村党组织书记带头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，组织党员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讲

话精神和省委、市委关于巡视整改的有关要求，结合实际深入查

摆村党组织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。要针对“思想文化宣

传薄弱”“党员队伍老化、后备干部青黄不接”“村集体经济发

展不够”等问题，广泛征求党员意见建议，研究制定整改措施，

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加强对农村党员群众的教育引

导，加大年轻党员发展力度，加快培养年轻后备干部，理清村级

集体经济发展思路，加快推进扶贫产业项目建设。对补交党费支

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贫困村，要对党费使用和项目推进情况进

行一次“回头看”，确保落实到位、推进有力。

中共武汉市委“两学一做”

学习教育协调小组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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